
  

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17-018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战略合作不存在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该合同履行对公司 2017 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

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战略合作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明珠”或“公

司”）与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002425，以下

简称“凯撒文化”）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凯撒文化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郑合明 

注册资本：50859.027 万人民币 

公司住所：汕头市龙湖珠津工业区珠津一街 3号凯撒工业城 

经营范围：文化交流活动的组织和策划；多媒体文化产品设计制

作；文学剧本创作；影视策划；影视文化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自有物业的出租；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技术开发

及销售，网络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游戏软件的技术开发；生产、加



  

工服装（皮革服装）、服饰、皮鞋、皮帽、皮包；服装、皮鞋、皮帽、

皮包的批发、零售（新设店铺应另行报批）、进出口业务（涉及配额

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产品按有关规定办理）。 

实际控制人：郑合明、陈玉琴夫妇 

凯撒文化 2015年资产总额为26.7亿元，资产净额为21.3亿元，

营业收入 6.33 亿元，净利润 8091 万元。 

凯撒文化与东方明珠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凯

撒文化将作为东方明珠在手游研发、运营方面的战略合作伙伴，东方

明珠将作为凯撒文化在新媒体领域内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建立全方

位的战略合作关系。 

双方的合作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全球动漫、漫画制作发行、游戏

渠道、运营、IP 合作、衍生品优先合作、游戏市场开拓、广告资源

合作及新媒体等相关业务类型，以整合双方的技术、商务、渠道资源，

以市场需求、扩大双方在市场的影响力为导向，双方将开展全方位合

作的工作。 

 

（二）合作期限 

合作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24 个月。 

 



  

（三）协议的生效条件及交易双方的违约责任 

1、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2、违约责任 

若一方违反、或没有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陈述、保证、义务或责

任，则该方(以下简称“违约方”)即构成违约行为。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致使其他方承担任

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损失，违约方应就上述任何费用、责任或损

失(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支付或损失的利息以及律师费)赔偿履约

方。违约方向履约方支付的补偿金总额应当与因该违约行为产生的直

接损失相同。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战略合作，东方明珠将与凯撒文化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

凯撒文化将为东方明珠提供在二次元文化领域的 IP 核心变现手段：

动漫产品；同时，将会配合东方明珠和相关公司的文化产品进行导流

转换，使得东方明珠的游戏、动漫产品在市场中占领先机；另外，凯

撒文化会协助东方明珠延展客户群体，为主机、端游、电视游戏的

IP 引入和游戏 IP 合作产生更多合作机会；依托东方明珠大 IP的战

略布局，建立起围绕 IP所产生的涵盖影视、动漫、文学、游戏多种

变现渠道，与东方明珠目前“娱乐+”的战略产生化学反应，辐射至

动画、漫画、游戏及周边衍生品的领域。 

 

四、重大风险提示 

1、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2、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将以另



  

行签订的实际合同协议为准。公司将视合作事项推进情况，及时披露

后续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22 日 

 

 报备文件：《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东方明

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协议》 

 


